
 

中共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委员会 
院党字〔2014〕1 号 

 

关于院企合作育人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才培养，服务学生就业和发展，特

制订学院关于院企合作育人的管理办法。 

第二条  合作企业筛选 

学院所含专业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世界 500 强企业、

上市公司或其他综合性集团公司，且愿意为学院人才培养提

供人力物力支持的企业。 

第三条  合作内容 

根据用人单位招聘信息和学生实际，学院为企业提供更

好的招聘平台和条件。目的在于：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合作企

业，让合作企业更好地了解学生，让合作企业能够吸引更多

学生到合作企业实习（践），最终提高合作企业招聘成功率



和降低招聘成本，并共同服务学生就业和发展。 

第四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合作企业 

（一）优先到学院招聘，并提前告知学院招聘信息（包

括招聘时间、人数、岗位及待遇等）。 

（二）对招聘到企业实习（践）的学生提供相应的工作

条件及实习补贴等费用。 

（三）与学院交流实习学生情况，并可按指标评选推荐

优秀实习生。 

（四）安排企业相关高层到学院进行专场报告或宣讲活

动。 

（五）组织人员参加学院组织的毕业生简历门诊等就业

指导活动。 

（六）根据企业需要，可安排学院毕业班班主任或学生

到企业参观或调研等。 

二、学院 

（一）每年举办不低于 2 次以上的合作单位座谈会，以

沟通招聘供需信息。 

（二）每年优先安排合作企业参加学生暑期预就业双选

会，方便招聘有意愿到企业就业的大三学生进行暑期社会实

践。 

（三）每年优先安排合作企业在校开展毕业生专场招聘



会，以及推荐等方式，按企业用人条件，每年输送所需人员

进行毕业实习。 

（四）邀请合作企业参加学院组织的毕业生简历门诊等

就业指导活动。 

（五）协助合作企业到校进行宣讲及进行其他宣传活动、

专题讲座以及相关需求调查。 

（六）专门召开合作企业实习（践）学生座谈会或到企

业对实习（践）学生进行调研，并向企业反馈实习（践）学

生情况。 

（七）优先安排合作企业参予我院学生活动或设立学生

奖学金，以提高企业知名度。 

（八）优先安排合作企业与同学进行联谊活动，比如篮

球、足球或其他联谊活动。 

（九）根据企业要求安排毕业班班主任或学生到合作企

业参观或调研等。 

（十）如果合作企业有顶岗实习（大约一学期）或双学

位招生情况，学院应提前告知，并协商合作办学和顶岗实习

事宜。 

 

                 中共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委员会 

2014 年 3月 12日 

 



 

 

 

 

 

 

 

 

 

 

 

 

 

 

 

 

 

 

报：联系校领导                                            

送：教务处、学生处、招生就业处                                    

发：学院各系、室                                          

                                2014 年 3 月 12 日印发 


